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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動衡器檢定申請書-範本 
第 1頁，共 1頁 

申請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初次檢定  ■重新檢定 

申 請 日 期 113年 1月 9日 預定檢定日期 113年 1月 10日 許可執照 標度字第 01234號 

申  請  人 

（統編/名稱） 
00000000/大明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處） 

地      址 OO市 OO區 OO路 OO號 

聯  絡  人 王大明 電    話 02-00000000 

所  有  人 小明股份有限公司 受委託人 OO度量衡有限公司 

安裝地址 OO市 OO區 OO路 OO號 

下列器具送請檢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器        名 
廠    牌 

器  號 器  量 最小分度 
或 等 級 

數 量
（只） 

檢 定 費 
單價（元） 

合計
(元) 型    號 

非連續累計自動 
衡器 

OO 
01 3500 

公斤 
5 
公斤 1 720 720 

OO 

 
 

      
 

 
 

      
 

 
 

      
 

 

 

收
費
欄 

收 費 類 別 檢  定  費 臨  場  費 證  照  費 其  他  費 收 費 人 員 

金額(新臺幣) 720 500    

收 據 號 碼      

 

 

補 

費用欄 

補 收 檢 定 費 NT.$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據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補收臨場檢定費 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據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實際檢定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備註（含退費註記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A-070-101 

 

受理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單位主管：       


